
曾子哲学与现代公民社会:从曾子与

有子的对比起论①

林安梧②

  摘 要 本论文旨在探索曾子思想所可能隐含的现代公民意识。首先,经由有子思

想与曾子思想,作一哲学的对比,对于 “孝悌”“忠信”做出深层诠释。再者,试图经

由 “理念型”(Ideal
 

Type)的相互映照方式,指出两者所隐含的差异:前者以 “血缘亲

情”为核心,后者则以 “社会正义”为视域。进一步,就 “亲情”与 “公义”的矛盾

点,依其文本、如其义理地展开分析,指出儒家哲学陷溺在 “血缘性纵贯轴”中,严重

的扭曲与异化,甚至造成严重的 “道的错置”的状况。如何从 “血缘性纵贯轴”开解转

化,启动人际性的互动轴,开展契约性的社会连结,建构委托性的政治连结,这将是现

代性的社会所不能或缺的。最后,指出由 “外王”而 “内圣”的翻转,将是儒家 “忠

信”所必须重新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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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缘起

大概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开始探索 “公民儒学”的可能。起先,我从阳明心学

来发想公民儒学,觉得阳明心学所说的 “一体之仁”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可以从原先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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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君子儒学转成公民儒学的转换点①。君子儒学强调的是人格教养,认为人格的自我

完善过程是最重要的,它重在德性的育成。相对来说,公民儒学强调公民所涉及到的

“权力”与 “利益”问题,它重在如何可以有一客观性、公平性、普遍性的处理。

这也就是说公民儒学必须放在 “契约性的社会连结”来看,而不是放在 “人格性的

道德连结”为主导来看,也不是放在 “血缘性的自然连结”来看。当然,它更不能够放

在宰制性的政治连结中。它被置放在契约性的社会连结中,让公民儒学能得发展,而且

也能够发展出一种所谓的委托性的政治连结。这也就是我在诠释中国传统血缘性纵贯轴

的限制,强调要如何从 “血缘性纵贯轴”开出 “人际性的互动轴”来。②

这些思考,起先在我教读 《论语》的时候,发现到有子与曾子两者的思想有很大不

同。《论语·学而》讲:“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

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另外, 《论

语·学而》载,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传不

习乎?”显然地,有子强调的是上下长幼尊卑以孝悌为主导。曾子所强调的重在公共事

务,他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忠诚、信实的关系。或者我们说,有子以孝悌为主,而曾子则

是以忠信为主。我以为曾子这样的忠信伦理,隐含着社会的公共性的论题,这一点是很

清楚的。另外,我读到 《论语》里讲 “文行忠信”,这 “忠”与 “信”是德目的名称,

相较于孝悌之作为德目的名称,它更具有普遍性,更具有涵盖力。

以 “忠信”来说,他说的是 “忠诚信实”啊: “为人谋而不忠乎? 与朋友交不信

乎?”然而,有子讲 “孝悌”则连着犯上、不犯上,作乱、不作乱来说。有子更重视的

是上下长幼尊卑,而曾子则是在责任。我认为曾子之说隐含共同体的责任关系,有子之

说仍然还是在血缘关系下说的,这意义与当时的上下长幼尊卑密切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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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对比来说,我们可以判定从有子到曾子、从孝悌人伦到忠信仁义,这是一种

发展,儒学朝向更为客观公共性的发展。当然,这个公共性发展有没有发展得完善,那

有待评论。从曾子、子思、孟子,可以看到儒学公共性的发展,从曾子、子思,乃至荀

子的发展,其实也可以看到公共性的发展。荀子的学生李斯、韩非,却又把这样的公共

性退反到专制君主上去了,那是很可惜的。

这些问题,如果仔细看来,从曾子、子思,到孟子,这内圣外王、内修外行,是通

贯为一体的。其实,它有一个非常强的、非常重要的普遍的宇宙意识。这普遍的宇宙意

识,关联到孝悌、忠信,把孝悌、忠信连接在一起。曾子在 《大学》里说 “明明德、亲

民、止于至善”,讲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想这

些道理是可以连贯在一块儿去理解的。

我们可以问:曾子为什么不赞成有子作为孔门第二代的领导人呢? 这牵涉到关于

“大道”的领会问题。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夫子的大

道是 “吾道一以贯之”,而曾子能清楚地表述说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者,尽

己之谓忠,推己及人之谓恕”,这忠恕之道,在更为公共性上来说的话,就共同体来说,

就是忠信之道。我们可从忠信之道,看到曾子所隐含的公共性、普遍性的概念,这可以

作为 “公民儒学”的发想。

二、
 

儒学不注重公义吗? “血缘性纵贯轴” 的构造及其限制

儒学不注重公义吗? 这样的问法其实正说明了几个可能:一方面是说,大部分的学

者会强调儒学是以亲情伦理作为出发点,儒学并不注重社会公义;另一方面是说,这样

的论点是可以怀疑的,作者想要强调 “儒学也是注重社会公义”的。或者,至少作者想

要说的是:儒学尽管被说成不注重社会公义,但也有注重社会公义的另一个向度。这个

向度值得被重视,而且它老早就内涵于古老的 《论语》之中。依笔者之考察,孔子殁

后,众弟子大体有两大派别,一是 “有子派”,另一是 “曾子派”,这两派争持不下,后

来孔子之徒就散而为八,但仍然是以此两派弟子为核心编纂了 《论语》。《论语》一书唯

有子、曾子二人称 “子”即可见此状。在思想上有子派以 “孝悌”伦理为核心,而曾子

派则以 “忠信”道德为核心。前者是以 “血缘性的自然连结”为核心所开启的亲情伦

理,而后者则是以 “人格性的道德连结”为核心所开启的社会正义。当然,这两者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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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互背离的,他们是连续为一个整体的,却各有着其重点。我以为,以有子为核心的

孝悌伦理,配合上后来帝皇专制的传统,终转而成为一种闭锁性的 “心性修养”;原先

以曾子为核心的忠信传统,本是与社会正义息息相关的,但在 “血缘性纵贯轴”的帝皇

专制主导下,亦被异化成内倾式的 “心性修养”,因之,大家亦忽略了其 “社会正义”

的向度。① 正因为在这样的理解脉络下,儒学之以 “心性修养”为核心的思考,是以

“道德思想之意图”为核心的思维方式,是一 “意图伦理”(而不是一 “责任伦理”),

这些说法似乎就被定性了。我愿意说,伴随着血缘性纵贯轴的基本结构,儒学当然难免

有这些面向,但这并不意味儒学就只如此,儒学实有其 “社会正义”之向度须得揭示,

并必须将其如何被扭曲异化说清楚。这样的厘清是有助于儒家伦理态度之定位的。

《论语·学而》篇第二章可以说是有子论述孝悌最清楚的一章———有子曰:“其为人

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 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

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朱子于章句集注中亦以为 “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

为悌。……此言人能孝悌,则其心和顺,少好犯上,必不好作乱也”,又引程子曰:“孝

悌,顺德也,故不好犯上,岂复有逆理乱常之事”。②

这一方面阐述了孝悌是 “为仁”(实践仁)的根本,另一方面则又指明了家庭里的

孝悌伦常是社会上下次序的基础。正因如此,有子以为做好了孝悌,也就不好犯上,不

好犯上,也就不会作乱了。显然地,有子所说的脉络是放在 “家庭本位”下来思考的,

扩而大之,我们亦可以说他是放在 “血缘性纵贯轴”下来思考的。朱子及程子亦是顺这

理路来诠释的,因此将 “孝悌”的重点落在 “顺德”二字之上,而忽略了孝悌的其他可

能向度。当然也有可能,是朱子因着有子的语意脉络,在这里所做的诠释。

依笔者所做之研究,血缘性纵贯轴是由 “血缘性的自然连结”“宰制性的政治连结”

“人格性的道德连结”所构成的,我们可以经由 “父”“君”“圣”三个字眼去把握它。

“父”这个字眼代表的是:通过血缘性的自然连结而结成的人际网络之中,那最高阶位

的伦理象征。“君”这个字眼代表的是:通过宰制性的政治连结而结成的人际网络之中,

那最高阶位的精神象征。“圣”这个字眼代表的是:通过人格性的道德连结而结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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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网络之中,那最高阶位的文化象征。

值得注意的是,秦汉帝制之后,这三者是以 “君”为中心的,它可以横跨到其他两

个面向里,并且与之结合为一体,像我们平常所听到的 “君父”或者 “圣君”这两个词

便是一明显的例子。“君父”一词显然的是将那宰制性的政治连结作为主导力量而将血

缘性的自然连结吸收内化成为一稳固政权之后所凝铸而成的,它意味着原本作为中国人

最基本的自然连结网络已被政治化了,它已丧失了独立性。当然,作为血缘性的自然连

结之中最重要的伦理———孝道,这时也被异化成统治者宰制的工具。至于 “圣君”一

词,从字面上看来似乎是圣高过于君,是将那人格性的道德连结摆在优位,而将那宰制

性的政治连结作为从属,其实不然。因为骨子里具有决定性力量的不是道德理想的圣

人,而是现实上具有威权的国君,因而使得所谓的 “圣君”异变成 “君圣”。“圣君”要

求的是:让那有德有才者始能为君;君圣则异变成只要在现实上当了国君的人都既是有

德者又是有才者。在这种情况之下,人格性的道德连结不但未能居于主导性的优位地

位,而且成了宰制性政治连结的阶下囚。

作了这样的概括分析之后,我们可以笼统地说,中国的历史文化及其社会结构是以

宰制性的政治连结为核心,以血缘性的自然连结为背景,以人格性的道德连结为工具而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一体化结构。“君”成了 “圣君”,又成了 “君父”,“君”成了中国民

族心灵的金字塔顶尖,是一切汇归之所,是一切创造的源头,是一切价值的根源,及一

切判断的最后依准。显然地,正因为这样的情况才使得中国文化落入一极严重的 “道之

错置”(Misplaced
 

Tao)的境域之中。①

由于 “君”不只是政治连结体所构成的 “君”,而且是 “君父”之 “君”,它不只是

宰制性的政治连结体的最高精神象征,更而代表的是血缘性自然连结的最高伦理象征。

也因如此,使得血缘性的自然连结充满了宰制的气息,原本所注重的伦理亲情,此时便

空洞而一无所有,只剩下一宰制性的迫压形式。由于 “君”不只是政治连结体所构成的

“君”,而且是 “圣君”之 “君”,它不只是宰制性的政治连结体的最高精神象征,更而

代表的是人格性道德连结的最高文化象征。也因如此,使得人格性的道德连结充满了宰

制的气息,原本所注重的一体之仁道德真实感的互动感通,此时便异化而成为宰制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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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而且道德仁义亦因之而滑转成所谓 “吃人的礼教”。①

经由以上的疏释,我们可以清楚地指出所谓 “道的错置”原指的是这种以宰制性的

政治连结的 “君”为核心,并因而侵扰了 “父”与 “圣”的情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父”无一独立的父道,“圣”无一独立的圣道,它们都只是君道底下的附庸,甚至阶下

囚而已。在这样的脉络下,父子一伦亦得并于君臣一伦来理解,父亲的意味变淡了,转

而父权的意味变强了,即如兄弟一伦,亦异变为拟父子伦,再转为拟君臣伦,仍不免父

权的意味。连带地,“孝”原可以调适而上遂之,说成是一 “生命根源的追溯与崇敬”,

“悌”可以说成是一 “顺此生命根源而来的横面连结”;“孝悌”可以是一 “根源性的道

德伦理”(如孟子所说的 “仁者,事亲是也;义者,敬长是也”),而现在则转而只是一

“宰制性的顺服伦理”而已。

或者,连着三纲之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在这强力的君权中心主

义、父权中心主义、男性中心主义的主导下,孝悌之道异变为宰制性的顺服伦理,毋怪

乎朱子要将 “孝悌”说成是 “顺德”。再者,有子所说话语的脉络,清楚的是落在宰制

性的顺服伦理的,我想这也就是何以曾子不事有子的理由吧!

三、
 

儒学中的公共意识: 从曾子的 “忠信” 论述说起

当然,笔者之所以做了以上繁冗之阐析,并不是说 “孝悌”之道就只是宰制性的顺

服伦理。在 《论语》其他篇章中,有关 “孝悌”的论述,都在在显示根源性的道德伦

理,充满着生生之德的意味。它所重视的是家庭伦常亲情,却不异化成宰制性政治连结

下的父权附庸。《论语》中的这段话,是极为清楚的。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孔子之所重是孝悌之道的讲求,而不是政

治之术的掌控,乃愿学则学孔子的孟子更清楚地指出君子有三乐,而此与政治之统治无

关,他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 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

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

曾子哲学与现代公民社会: 从曾子与有子的对比起论 67

① 民国初年彻底的反传统主义者即有如此说法,但彼并未深入其中内涵予以阐析,只是浮面

批评,非仅无济于事,甚至衍为祸害。



焉!”(《孟子·尽心上》)显然的, “父母俱存”指的是 “孝”, “兄弟无故”指的是

“悌”,这强调的是孝悌人伦;“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指的是 “天理良心”,这强调

的是人实存所对的人格性总体;“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指的是 “文化教养”,这强调的

是人之所生所长的历史长流所给人的陶养。这个陶养,其经验上的基础是孝悌所及的家

庭,其存有论上的基础则是人格性的总体。血缘性的自然连结及人格性的道德连结合而

为一,为的是去抗衡君国霸权,以是之故,孟子三复其言 “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

焉”,这可以说是旷世之铎音啊!

由孔子发展到孟子,我们可以清楚地肯定 “孝悌”之道并不往 “宰制性的顺服伦

理”走,而是调适而上遂于仁义之道,上遂于人格性的道德连结,上遂于天地人我万有

一切的创造之源,此即前面我们所说的 “根源性的道德伦理”。由孔子之发展到孟子,

中间最重要的承继者则是曾子、子思。曾子在 《论语》中所彰显的 “忠信”之道便是。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

语·学而》)就以这段话与上面所引述有子 “孝悌其为仁之本欤”的言论相对比,就可

以清楚地发现曾子气象与有子显然不同。曾子三省吾身之论并不以孝悌为重点,不以家

庭伦常为重点,而是转到社会公义来立论。“为人谋而不忠乎”的 “忠”、“与朋友交而

不信乎”的 “信”,都清楚地告诉我们是在人与人交往的真存实感的恰当分寸,这已然

不在家庭之内。如单就有子与曾子来做比较,我们要说曾子的忠信之道比起有子的孝悌

之道更具有普遍性、更具有涵盖性。

“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于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后

归。子贡反,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

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

已。”(《孟子·滕文公上》)就这段话可以发现有子与曾子之道有所不同的蛛丝马迹,

正因为其道不同,所以虽仍同门,但各自发展,仍不失道义也。“子夏、子张、子游以

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来勉强曾子,曾子不愿意,而说 “不可,江汉以濯

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可见曾子并不认同于有子。若合着前面我们所引

述的,我们可以说有子重在孝悌人伦,而且以顺上下之序为主导,进一步的发展便是

“宰制性的顺服伦理”。相对来说,曾子所重的是忠信道德,而所重的是人际的真实互

动,深化此论所成的是 “根源性的道德伦理”。

若以 《论语》一书中曾子所说之言论来看,我们发现他的确不以孝悌之道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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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以忠信之道为核心。这样的忠信之道其实虽亦可以通于根源性的道德伦理,但原先

他的重心则在社会公义一面。所谓的 “忠”是就 “为人谋而不忠乎”说的,这样的 “忠”

是 “执事敬,与人忠”的 “忠”,这是端就某事而回溯到生命本源而说的 “忠”,它不同于

后来帝皇专制传统下血缘性纵贯轴所主导的宰制性的顺服伦理而说的 “忠”。其实,直就

“为人谋而不忠乎”说的 “忠”是可以发展出所谓的 “责任伦理”的。这样的责任伦理虽

或不同于西方契约论的传统,但却亦可以是另一种类型的责任伦理,然而这路子似乎没

能好好发展出来,这与长久以来被帝皇专制传统、宰制性的政治连结所管控有密切关系。

其实,我们可以说在孔老夫子心目中,“忠信之道”之作为标目远胜于 “孝悌之道”

还来得重要。

(甲)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

(乙)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论语·子罕》)

(丙)
 

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

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

子张书诸绅。(《论语·卫灵公》)

由 (甲)可知,孔子教学的四大科目为 “文、行、忠、信”,而这四大科目,“文、行”

是总括的说,“文”指的是诗书六艺之文,而 “行”则指的是笃行践履;“文”之所重在

认知的层次,而 “行”之所重在实践的层次。至于 “忠、信”则是 “文”与 “行”所要

学习的最重要精神内核。这从上所引述的 (乙)(丙)在在可见。

(甲)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

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 “忠矣。”曰: “仁矣乎﹖”曰: “未知,焉

得仁﹖”(《论语·公冶长》)

(乙)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

君以忠。”(《论语·八佾》)

如 (甲)所引述这段话最能表现孔门所谓的 “忠”乃是一责任伦理,这是一回到社会公

义就职务之尽其责而说者。(乙)所说的君臣之关系是 “君礼臣忠”,这样的 “忠”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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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忠于其事的 “忠”,这与帝皇专制下所说的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死谓之不

忠”的忠君观念视如天壤。由忠于其事的观念转而为无条件的忠君观念,由 “责任伦

理”转为 “奴性道德”,这可以说是儒学法家化的过程。①

(甲)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

而》)

(乙)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 ,小车无 ,其何以行之哉。”

(《论语·为政》)

(丙)
 

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

就 (甲)所说的 “敬事而信”,仍可以视之为责任伦理的衍申,而 (丙)所说的 “朋友

信之”正如曾子所说的 “与朋友交而不信乎”相同,这与 (乙)所说的人之不能无信是

相通的,它的重点在于生命与生命的真实相会,一种真切相与而构成的普遍性、恒定性

原则。这样的恒定性、普遍性原则是通于社会公义而说的,“民无信不立”就是在这样

的脉络下成就的。

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

公》)君子是以正义作为质地、经由恰当的途径去实践,而又能以谦和的言语表达出

来,最重要的是必得经由实实在在的敦笃实践方能完成。这清楚地点出了 “信”必得依

于 “义”,所谓 “信近于义,言可复也”。

经由以上之疏释,在在显示 “忠信之道”是通于社会正义而立言的,是通于一恒定

性、普遍性的原则,是可以被诠释为责任伦理的,这与前节所述的 “孝悌”之重血缘亲

情、上下尊卑,更而转为 “宰制性的顺服伦理”是迥然不同的。想想这样的曾子,当然

不愿意像子夏、子张、子游之欲以所事孔子来事奉有子,的确拿生命真切相与并通于社

会正义的 “忠信之道”与注重血缘亲情、长幼有序的 “孝悌之道”相互比较,那真是

“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孟子·滕文公上》)啊!

做了以上的疏释,笔者之所重并不在于想指出儒家是以责任伦理为重的,并不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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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儒学法家化问题,前人论之深矣! 请参见余英时 《历史与思想》中 《反智论与中国政

治传统》一文,台北:联经文化事业公司,1980年。



想指出儒家的 “孝悌伦理”与 “忠信道德”迥然不同而且截然无关;相反地,笔者仍然

同意一般所论以为儒家并不以责任伦理为重,而孝悌伦理与忠信道德本就密切相关,他

们都通极于大宇长宙的根源性创造根源。不过,笔者要清楚地指出:我们并不同意说儒

家的道德哲学没有责任伦理这一面向,我们也不同意孝悌伦理与忠信道德的内涵全然相

同;笔者想要说的是:儒家道德哲学本也含有责任伦理这一面向,儒家的忠信道德与孝

悌伦理虽亦有密切的关系,但曾子与有子的争议,正可以反映此中本有异同,值得

重视。

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对于中国的研究确有其可贵的地方,像 “责任伦理”

与 “意图伦理”的对比,本可以启迪吾人之心胸;但我们千万不可以刻板印象地去区

划,直接认定西方人才有责任伦理,华人传统就只有意图伦理,亦不宜以为责任伦理就

只能是韦伯定义下的责任伦理。再者,即如我们发现了华人文化传统之不重视责任伦

理,而多属意图伦理,我们亦宜深入去追问 “何以如此”,是本然如此,还是在历史的

发生过程里经过了怎么样的转折? 在理论上它又如何构成这样的转折? 要是我们回到原

典去开发、去阐析,那又如何可能?

其实,在不同的文化传统脉络中,相对应的语词其义涵本就不可能全然等价,因

此,我们得在不同的文化传统脉络中,知通统类,加以厘清。值得一提的是:往往就在

厘清的过程里,逐渐转而深入并彼此丰富了对方的义涵,而且进一步阐释了双方的限制

因由。刻板地去指出缺陷,是无益的,而且有害。须知:要由其病征,进而知其病因、

病理,才能开得恰当的药方,否则扰嚷何用! 喧嚣何用! 我们宣称:就 《论语》一书

中,有子的 “孝悌伦理”与曾子的 “忠信道德”是有所差别的,前者重在血缘亲情、上

下之序,而后者则重在社会正义、彼此相与。这个对比的现象是大家时所忽略的,在这

里提出来,以作为而后检讨儒家道德哲学研究者的一个参考。我相信,这样的参考是必

要的。最后,笔者仍想强调 “道德”是一不离生活世界总体本源的思考与实践,在不同

的传统、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情境,将展现着不同的丰姿。

四、
 

从 “社会正义” 到 “心性修养” 的崭新论述

在血缘性纵贯轴下的旧三纲下,所开启的 “内圣外王”思考是一内倾式的、封闭性

的思考,这与儒学之本怀大异其趣。现下最重要的便是正视吾人实已由原先的血缘性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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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轴所成的宗法家族社会,转而向一契约性社会连结的现代公民社会迈进。换言之,儒

家道德学当以此做为理解及实践的基底,这是以 “社会公义”为优位的道德学,而不是

以 “心性修养”为优位的道德学。笔者以为此社会公义论核心的道德学,有别于以前的

“内圣 外王”的思考方式,一转而为 “外王 内圣”的思考。

“社会公义”指的是就一政治社会总体而说的 “公义”。“社会”(society)一般用来

指的是经由 “公民”以 “契约”而缔结成的总体。这样的总体经由 “公民”以 “契约”

缔结而成,故可称之为 “公民社会”或 “契约社会”。此与中国传统的血缘性纵贯轴所

成之总体有别,它是一有别于 “我与你”之外的 “他在”。这样的 “他在”所依循的不

是 “血缘亲情”,而是 “社会契约”。 “公民”并不是内在具着 “大公无私”本质之民,

而是进入 “公众领域”之民。①

“公民”并不同于 “天民”,亦不同于 “人民”。“天民”是 “自然人”,“人民”是

“大众人”,而 “公民”是 “公约人”。中国传统虽属专制,但 “皇民”之观念不强,而

“天民”之观念甚强;截至目前,其 “公民”之观念仍颇为薄弱。这与中国之重 “血缘

亲情”“孝悌仁义”之传统密切相关,此即一 “差序格局”、一 “波纹型的格局”②。

“公民”是进入 “公众领域”之民,这样的 “民”不是 “道德人”,而是一 “公约

人”,是由一般具有个体性的个人做基础而做成的。如是言之,先作为一个 “个人”,然

后经由 “公约”,才作为一个 “公民”;但若从另一面来说,如此之个人当在公约所成之

公民社会下,而成一个人。这样的 “个人”进入到 “公众领域”才发生其 “公民性”,

才成为一公民。或者说,在公共领域下方得成就一普遍意志,即此 “普遍意志”才有所

谓的 “公义”③。

“公义”指的是依其 “普遍意志”为基础而建立之行为规准背后之形式性原则。换

言之,“公义”并不是 “大公无私”之义,而是 “有公有私”之义。这样的 “公”与

“私”并不是截然相互背反的,它有其连续性。这样的 “公”是建立在 “私”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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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论,可以说是我学习西方近现代社会契约论,消化之后的心得。请参见林安梧:
《契约、自由与历史性思维》一书,第一、二、三、四,四章,《序言》有全书的介绍,台北:黎明

文化事业公司,1996年,第1—11页。
此来自于费孝通的说法,请参见氏著 《乡土中国》,《乡土中国》是费孝通著述的一部研究

中国基层传统社会农村的作品,初版于1947年在 《世纪评论》上连载,共由14篇文章组成。再版

发表于1984年。
这是融通了洛克、鲁索、康德等所形成的,请参见 《契约、自由与历史性思维》,第一、二章。



“私”不是 “自环也”的 “私”,而是一独立之单位的 “私”,是作为 “公”之基础的

“私”。值得注意的是:“公”与 “私”的连续性,并不建立在 “性命天道相贯通”这样

的连续性,而是建立在经由 “契约”所构造成的连续性。这 “连续性”不是内在 “气的

感通”义下的连续性,而是外在 “话语的论定”义下的连续性。不是内在亲缘的连续

性,而是外在契约的连续性。①

相对于这样所成的政治社会共同体,其背后的根源性依据乃来自于 “普遍意志”。

“普遍意志”是 “契约”的根源,而契约则是普遍意志实现的途径。“普遍意志”并不同

于 “天理”,因为 “普遍意志”之所对是 “公民”,而 “天理”之所对则为 “天民”。“天

民”与 “公民”并不相同。康德 (I.Kant)更由鲁索 (J.J.Rousseau)的 “普遍意志”

(general
 

will)转而言 “无上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这正如同儒家之由 “天

理”转而言 “良知”。康德学与其社会契约论的传统密切相关,儒学与其血缘性纵贯轴

所成之总体密切相关。儒学与康德学颇为不同。②

换言之,“公义”并不是经由内在的修养来作成,而是经由一 “话语的公共论域”

而达致。社会契约是经由话语的公共论域而产生的,是经由彼此的交谈而出现的。这样

所成的伦理,彻底地讲不能停留在 “独白的伦理”,而必须走向一 “交谈的伦理”。儒家

是一 “交融的伦理”,并不是一 “交谈的伦理”,当然也不是一 “独白的伦理”。“交融的

伦理”以血缘亲情为主,而 “交谈的伦理”则是以公民互动为主。前者是以家庭为本位

的,而后者则是以个人为本位的,由个人而走向一契约的社会,前者则是一宗法

社会③。

进入到现代化的社会之中,契约性的社会连结是优先于血缘性的自然连结的,原先

长自血缘性的自然连结的 “仁爱之道”,现在当长成一 “社会公义”。真切地涉入到公共

领域中,经由 “交谈”互动,凝成共识,上契于社会之道,在这样的社会公义下,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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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理解,有许多来自于J.S.Mill,如上批注,前揭书,第三章。
儒学固然有与康德学可以相提而论的地方,但骨子里却有极大的差异,请参见林安梧 《牟

宗三的康德学与中国哲学之前瞻———格义、融通、转化与创造》,《鹅湖》2005年三十一卷第二期

(总号362),第12—24页。当然,这也牵涉到中西文明交流互动之论题,也就是 “格义”与 “逆格

义”的问题。请参见林安梧 《中西哲学会通之 “格义”与 “逆格义”方法论之探讨:以牟宗三先生

的康德学与中国哲学研究为例》,《淡江中文学报》2006年第15期,第95—116页。
请参见林安梧:《从 “德性治理”到 “公民社会”的建立——— “顺服的伦理”、“根源的伦

理”与 “公民的伦理”》,《江淮论坛》2016年第6期,第5—11页。



真正的 “心性修养”,才有真正的内圣。

五、
 

公民儒学的可能: 由 “外王” 而 “内圣” 的翻转

约莫超过二十年了,我提倡 “公民儒学”作为 “后新儒学”的社会哲学向度。我的

想法与当代新儒学所说的 “外王开出说”或有所承,但根本上是不同的。我以为他们强

调的是 “由内圣开出新外王”,我则偏重于 “由新外王而重新调理—新内圣”。这关键点

就在于 “君子”与 “公民”这两个概念的差异。以前的新儒学强调的是 “君子儒学”,

而我强调的是 “公民儒学”。再者,“公民儒学”与 “儒教宪政论”者,看似有些相类,

但其实却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大体说来,儒教宪政论者强调依 “儒教”去做成 “宪政”,

而我则主张顺着 “宪政”而去调理 “儒学”,并且由儒学之道理而来调适宪政。当然,

这与我所说的 “外王 内圣”的思考向度是一致的。

当然,这 “外王 内圣”的思考方式,只是指出我们应该从原先的 “内圣 外王”的

思考方式解放出来,不应该用方法论上的本质论方式停留在儒家内圣学为根本的迷障之

中,而应该留意到另一发展的可能。当然,在现代化的进程里,儒教传统不是只能适应

现代化,而是要调节现代化,让现代化落实在地的过程有其真切性、具体性、实存性。

我主张的现代化不是一个单数的概念,而有其复数的概念,现代化是多元的,有其在地

性、本土性。这些年来,我一直主张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人伦性、自觉性、民本性是很重

要的,我认定:有 “人伦”的 “人权”比起没有人伦的人权、有 “自觉”的 “自由”比

起没有自觉的自由、有 “民本”的 “民主”比起没有民本的民主,那会好的多,而且这

应该是公民儒学的核心向度。最后,我们仍要说:如何从 “血缘性纵贯轴”开解转化,

启动人际性的互动轴,开展契约性的社会连结,建构委托性的政治连结,这将是现代性

的社会所不能或缺的。最后,指出由 “外王”而 “内圣”的翻转,将是儒家 “忠信”思

想所必须重新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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